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字〔2019〕37号
申请人：某养殖场。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瓦自然资海罚字〔2019〕2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19年11月11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由于该案审理需要以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本案于2019年11月22日中止，2021年1月22日恢复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瓦自然资海罚字〔2019〕2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一、瓦自然资海罚字〔2019〕2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认定不清，应当撤销。2001年12月30日，案外人刘波与瓦房店市三台满族乡人民政府签订承包合同，承包原养殖公司3号圈，承包期至2031年12月31日。2008年3月14日，申请人经营者宋科与刘波签订《参圈承包合同》，刘波将原承包合同3号圈南半部转包给宋科，转包四至为：北至腰坝（伙坝）、南至原坝、东西至原坝，面积为30亩左右，承包期至2031年12月31日。2008年7月8日，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向申请人核发海域使用权证书，证书编号为国海证082100472号，用海面积为2公顷，终止日期为2016年4月25日。然而，瓦自然资海罚字〔2019〕2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称“你于2008年，在瓦房店市三台满族乡娘娘宫村附近海域，因未取得海域使用权的情况下擅自占用海域施工修建育苗室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显然该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应当撤销。二、瓦自然资海罚字〔2019〕2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撤销。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大连市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以及《大连市海洋渔业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二条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拆除育苗室恢复海域原状。处罚款人民币叁佰贰拾万元整的行政处罚（8亩×40000元×10倍=3200000元）。申请人于2008年已取得案涉海域使用权，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不认可《大连市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大连市海洋渔业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的真实性以及合法性。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瓦自然资海罚字〔2019〕2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复议机关予以撤销。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前，聘请第三方测绘公司对申请人实际使用面积进行测量，测量后将申请人海域使用证面积扣除，对其超占面积作出行政处罚，因此瓦自然资海罚字〔2019〕2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二、刘波于2001年与三台乡政府签订的海域承包合同及刘波于2008年与申请人经营者宋科签订的海域转包合同所涉及海域范围，包含本次处罚的非法占用的8亩海域，均位于辽宁省2008年划定的海域范围红线以内，海域范围红线内的区域均按照海域管理，申请人与刘波签订的承包合同不能证明其新建海参育苗室的合法性。三、《大连市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文号为2007年大财非195号，该文件合法有效。《大连市海洋渔业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试行）由原大连市海洋渔业局2018年8月下发，未有新标准文件下发前，依然沿用此文件。

综上，瓦自然资海罚字〔2019〕2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请求复议机关维持被申请人具体行政行为。

经审理查明：2001年12月30日，案外人刘波与瓦房店市三台满族乡人民政府签订《合同书》，承包虾场，原养殖公司3号圈，面积共98亩，承包期自2001年12月31日至2031年12月31日止。2008年3月14日，申请人经营者宋科与刘波签订《参圈承包合同》，刘波将与瓦房店市三台满族乡人民政府所承包虾场，原养殖公司3号圈一部分转包给宋科，转包四至为：北至腰坝（伙坝）、南至原坝、东西至原坝，面积为30亩左右，承包期自2008年3月14日至2031年12月31日。2008年，宋科在案涉海域修建育苗室，2008年7月8日，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向申请人核发《海域使用权证书》，证书编号为国海证082100472号，终止日期为2016年4月25日，用海面积为2公顷，项目名称为港养海参，用海类型为海水养殖。2019年6月27日，被申请人立案并作出瓦自然资海执检字〔2019〕-2号检查通知书，当日送达。2019年7月30日，被申请人委托深圳市爱华勘测工程有限公司对申请人违法占用海域面积进行测量，深圳市爱华勘测工程有限公司于7月31日作出《海域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确认申请人占用瓦房店市三台乡娘娘毗邻宫海域面积23046平方米（34.57亩）。其中已发海域证海域18481平方米（27.72亩）；海域证外占用海域面积5333.71平方米（8亩）。2019年8月3日被申请人作出瓦自然资监罚海告字〔2019〕002号《自然资源局拟行政处罚告知书》并于当日送达。通过现场调查，询问当事人等程序，被申请人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瓦自然资海罚字〔2019〕2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申请人作出：1、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拆除育苗室恢复海域原状。2、处罚款人民币叁佰贰拾万元整的行政处罚（8亩×40000元×10倍=3200000元）。并于2019年10月28日送达。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询问笔录》、《行政复议答复书》、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卷宗副本等。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海域使用的监督管理。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授权，负责本行政区毗邻海域使用的监督管理。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作为瓦房店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具有负责本行政区毗邻海域使用的监督管理职责。

《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测量、监测、检验或者鉴定等专业性、技术性事项，可以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出具报告，所出具的报告可以作为证据。本案中，深圳市爱华勘测工程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的《海域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中已明确注明申请人在海域证外占用海域面积5333.71平方米（8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未经批准或者骗取批准，非法占用海域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恢复海域原状，……对未经批准或者骗取批准，进行围海、填海活动的，并处非法占用海域期间内该海域面积应缴纳的海域使用金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大连市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对瓦房店市行政区域非透水构筑物用海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为60万元/公顷（等于4万元/亩）。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另，《大连市海洋渔业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试行）是规范大连地区海洋渔业系统的指导意见，其裁量范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被申请人做法并无不当。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瓦自然资海罚字〔2019〕2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1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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